临时借用场地申请

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启智服务总队：
芳村工作室:

本人/小组                ，现申请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时至       时借用芳村工作室     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场地作                   用途。

现需要申请芳村工作室3楼门匙    1   把。于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前归还钥匙。

备注：

1. 此必须以电子版或者手写形式向指定的负责人（启智专职-啊仪）申请，以附件形式发送邮件到1205133@qq.com提交的申请作出批请。

2. 保证活动完离场前处理好现场的清理工作，包括关好门窗、清理垃圾。

3. 不得在场内大声喧哗，追逐。
4. 临时借用场地申请必须在活动日期前3天提出书面申请.特殊情况可现场填写。

5.  此文档启智总队会做留底存档。
特此申请！

	申请人姓名：

申请人联系方式：

申请日期：
	审批人情况：




